
-1- 

 

 

衢州市人民医院文件 
 

 

衢市医发〔2016〕81 号 

 

衢州市人民医院 

关于印发《文件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科室（班组）: 

为统一文件行文标准，规范文件管理工作，根据相关法

规和执行标准，结合医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文件管理制度》，

现予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衢州市人民医院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9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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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管理制度 

     

一、目的 

为规范医院文件分类、编写、审批、整理存档等工作，

根据国家法律法规、JCI 文件管理要求及医院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制度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按照文件执行范围，分为医院层面文件、条线层面文件

和部门/科室内部文件。 

医院各层面、各部门/科室（班组）制定并实施的文件

均应按照本制度的相关要求进行撰写、审批、发行和管理。 

三、文件编写 

（一）文件编写要求 

1．各类文件编写时力求“表达清楚、准确、全面、简

单、扼要”，实现唯一理解，不能有歧义，不能针对某一事

项有相互矛盾的不同文件同时出现或使用。 

2．所有文件的规定都应保证在实际工作中能完全做到，

一旦发现文件不适用，应立即按规定要求程序修改。 

（二）文件编号 

1．制度编号 

（1）医院层面制度：医院缩写-部门缩写-制度顺序号

-00，例如：PHQZ-YB-01-00 表示衢州市人民医院-院办-第一

号制度； 

（2）条线/部门/科室层面制度：部门缩写-制度顺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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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00，例如：YB-02-00表示院办-第二号制度。 

重大活动（工作）方案、计划、总结，参照条线/部门/

科室层面制度编号管理。 

2．制度表单/附件编号 

部门缩写-对应制度顺序号-顺序号，例如：YB-01-01 表

示院办-第一号制度-第一号制度对应的第一个表单。 

3．流程/标准编号 

部门缩写-对应制度顺序号-SOP 及顺序号，例如：

YB-01-SOP01 表示院办-第一号制度-第一号制度对应的第一

个流程。 

（三）文件版次 

1．第一次编写发布的文件版次为 1.0 版，文件作小的

修改后，按修改的次数依次分别为 1.1、1.2、1.3……1.9。 

2．文件作大的修改（程序发生根本改变）或 10次小修

改后，版次号升级为 2.0，以后依次类推。 

（四）文件版面与格式 

1．文件版面一律采用 A4纸打印（包括表格）。 

2．文件页边距左右各为 3.17cm（默认值）。 

3．文件条款按照以下标准编号： 

一、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（一）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1.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（1）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①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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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文件标题为宋体二号加粗，正文主体内容为仿宋

_GB2312三号，行间距 28磅，其中一级标题（形式为“一、”

的标题）为黑体，二级标题（形式为“（一）”的标题）为楷

体_GB2312 加粗，三级标题（形式为“1.”）为仿宋_GB2312

三号加粗，字体颜色均为黑色。 

5．文件页眉包括单位 Logo、名称、文件编号、版次、

启用日期、修订日期。单位名称字体为华文行楷 30 号，字

体颜色为黑色（淡色 50%）；其余内容字体为宋体五号，字体

颜色为黑色（淡色 35%）。医院行政发文、党委发文文件无需

设置上述页眉，但需按要求做好其对应的文件编号、版次、

启用日期、修订日期等信息登记。 

6．文件页码位于文件底端右侧，用“当前页码数/总页

数”的形式表示。 

7．管理制度类文件正文应包括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相关

文件、文件实施等内容，其他内容根据实际拟文需求进行撰

写。 

8．工作流程需绘制成流程图的，应按照医院《流程图

绘制标准》规范绘制。 

四、文件审批和修订 

（一）文件制定、修订、废止需填写《文件制定/修订/

废止审批单》进行审批后方能生效。 

（二）文件审批各项工作由各文件管理组织成员按照

《文件管理组织》中规定的职责权限进行审核和签发。 

（三）医院层面实施的文件由医院分管领导和文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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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审核后交由院长或党委书记审批签发后发文生效，发文

按照医院《公文撰制管理规定》的要求进行管理，文印室按

照《行政/党委发文登记表》中相应条目进行规范登记。 

（四）条线层面实施的文件由条线分管领导审批签发生

效。 

（五）部门/科室内部实施的文件由部门/科室负责人审

批签发生效。 

（六）医院各级层面发文应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和文件精

神，根据实际管理工作需求，按照规定流程和相应审批权限

执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发文或用印，医院层面实施的文

件加盖医院公章，条线/部门/科室层面实施的文件加盖牵头

部门公章。 

（七）各部门/科室每年度或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相关

文件制度、计划方案进行审核更新，至少每三年对本部门（牵

头）制定的所有文件进行全面的复审或修订，文件修订后应

注明修订日期并更改版次号。 

五、文件保存和废除 

（一）各部门应对本部门（牵头）制定的文件进行实时

汇总并编写目录，形成《部门文件汇编》，按照文件编号放

置文件夹内妥善保存。任何人不得在文件上乱涂、乱画，更

不准私自外借，确保文件的清洁、易于识别和检索。 

（二）各类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参照医院档

案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文件执行过程中，形成的表单、记录等由各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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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保存备查，保存期限可根据实际工作需求自行设定，但

不得低于三年。 

（四）如文件已与实际情况不相符，或无法通过修改解

决问题，应及时废止。 

（五）废止或改版的旧版文件仍需留存备查，并在文件

右上角注明“作废留存”。医院层面废止或改版文件由院办

保存，条线/部门/科室层面废止或改版文件由牵头部门自行

保存。 

（六）各部门负责人应根据工作运行情况检查各类在用

文件的有效性，避免使用作废文件。 

六、相关文件 

（一）《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》（国发〔2000〕23 

号）； 

（二）《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》（GB/T9704-1999）。 

七、文件实施 

本制度经医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自下文之日起

实施，由院部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
  抄送：市卫生计生委。 

衢州市人民医院办公室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6 日印发 


